
﹁
柏
林
國
家
博
物
館
﹂
︵S

taatlich
e

M
u

seen
zu

B
erlin

︶
的
名
聲
遠
遠
超
越
了
德
國
的
疆
界
，

它
在
國
際
博
物
館
界
享
有
崇
高
的
地
位
。
這
是
因
為
在
此
狹
窄
而
一
覽
無
遺
的
空
間
之
內
，
集
中

了
許
多
品
質
最
高
的
收
藏
品—
—

它
們
是
世
界
文
化
既
重
要
而
又
獨
一
無
二
的
作
品
。
﹁
柏
林
國

家
博
物
館
﹂
這
個
博
物
館
帝
國
總
共
包
括
十
七
所
博
物
館
，
其
聲
譽
在
極
大
程
度
內
也
來
自
於
那

些
具
有
驚
人
藝
術
價
值
、
構
成
博
物
館
島
︵M

u
seu

m
sin

sel

︶
的
展
覽
建
築
群
。
它
們
是
在
整
整

一
百
年
之
內
，
即
一
八
三
○
至
一
九
三
○
年
間
，
依
據
多
位
德
國
建
築
大
師
的
設
計
圖
建
造
完
成

的
。

正
如
同
歐
洲
所
有
的
博
物
館
一
樣
，
柏
林
各
博
物
館
也
是
十
八
世
紀
啟
蒙
運
動
的
產
物
，
其
源

頭
更
可
回
溯
至
文
藝
復
興
時
期
。
當
義
大
利
首
開
風
氣
之
先
重
新
發
現
古
希
臘
羅
馬
文
化
以
後
，

全
歐
各
地
均
起
而
仿
效
，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陸
續
形
成
了
收
藏
古
典
文
物
，
以
及
藝
術
與
科
學
作
品

的
風
氣
。
最
初
的
收
藏
家
都
還
只
是
王
公
貴
族
，
後
來
也
出
現
民
間
人
士
。
與
日
俱
增
而
且
範
圍

不
斷
擴
大
的
藏
品
逐
漸
產
生
一
些
問
題
，
那
就
是
應
當
如
何
加
以
安
置
、
整
理
以
及
供
人
觀
賞
。

從
十
八
世
紀
初
期
開
始
，
依
據
類
別
分
開
陳
放
的
方
式
普
遍
成
為
主
流
。
例
如
油
畫
均
集
中
放
置

在
各
宮
殿
的
長
廊
裡
面
。
接
著
出
現
了
第
一
批
獨
立
的
畫
廊
建
築
，
但
它
們
依
舊
位
於
宮
殿
的
區

域
之
內
。

法
國
大
革
命
則
對
歐
洲
博
物
館
界
起
了
催
生
的
作
用
。
一
七
九
三
年
，
﹁
中
央
藝
術
博
物
館
﹂

︵M
u

sé
e

C
e

n
tra

l
d

e
s

A
rts

︶
在
巴
黎
開
館—

—

一
八
○
四
年
更
名
為
﹁
拿
破
崙
博
物
館
﹂

︵M
u

sée
N

ap
o

leo
n

︶
。
它
是
革
命
以
後
法
國
王
室
羅
浮
宮
︵L

o
u

v
re

︶
畫
廊
的
繼
承
者
，
並
對
尋

常
百
姓
敞
開
大
門
。
此
一
劃
時
代
的
創
舉
使
得
獲
准
入
內
參
觀
者
之
範
圍
，
終
於
擴
大
到
宮
廷
及

藝
術
學
院
的
成
員
之
外
，
藝
術
自
此
成
為
公
眾
事
務
。
﹁
國
家
必
須
藉
藝
術
來
教
育
民
眾
﹂
這
個

觀
點
，
即
成
為
法
國
大
革
命
的
核
心
綱
領
之
一
。

在
那
些
被
佔
領
的
國
家
，
藝
術
作
品
則
成
為
法
國
軍
隊
的
戰
利
品
。
﹁
拿
破
崙
博
物
館
﹂
乃
史

無
前
例
地
陳
列
了
來
自
全
歐
的
豐
富
藝
術
珍
藏
。
當
聯
軍
部
隊
攻
克
巴
黎
之
後
，
各
聯
盟
國
的
政

從
﹁
藝
術
與
科
學
的
庇
護
所
﹂
到
德
國
文
化
聯
邦
主
義
的
旗
艦

／
舒
斯
特

10



治
領
導
階
層
均
曾
前
往
參
觀
。
此
舉
可
視
為
許
多
博
物
館
建
築
之
濫
觴
，
其
中
也
包
括
了
柏
林
的

第
一
座
博
物
館
。
一
八
一
五
年
，
巴
黎
歸
還
的
藝
術
珍
品
於
展
示
時
引
起
轟
動
，
使
得
建
造
公
共

博
物
館
的
構
想
在
普
魯
士
首
都
柏
林
也
盛
極
一
時
。
有
鑑
於
柏
林
市
的
博
物
館
計
劃
，
再
加
上

﹁
拿
破
崙
博
物
館
﹂
所
留
下
來
的
印
象
，
普
魯
士
王
室
藝
術
收
藏
的
規
模
未
免
相
形
見
絀
。
普
魯
士

國
王
腓
特
烈
．
威
廉
三
世
︵F

ried
rich

W
ilh

elm
III.

︶
於
是
決
定
購
買
第
二
批
重
要
的
油
畫
收
藏

品
。
至
於
場
地
和
組
織
方
面
，
新
的
設
施
預
定
將
附
屬
於
柏
林
藝
術
學
院
。
這
是
因
為
對
大
眾
開

放
油
畫
及
古
物
的
做
法
，
所
遵
循
的
是
啟
蒙
運
動
之
教
育
理
念
。
而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課
題
，
就
是

要
﹁
建
立
一
個
有
益
於
學
習
的
畫
廊
﹂
。

一
八
二
三
年
，
受
委
託
將
藝
術
學
院
大
樓
改
建
成
博
物
館
的
建
築
師—

—

卡
爾
．
腓
特
烈
．
辛

克
爾
︵K

arl
F

ried
rich

S
ch

in
k

el

︶—
—

終
於
說
服
腓
特
烈
．
威
廉
三
世
採
納
其
計
劃
，
建
造
一

所
獨
立
的
宏
偉
博
物
館
。
整
體
的
構
想
也
因
此
而
全
盤
更
動
。
這
是
針
對
在
柏
林
成
立
博
物
館
這

個
新
機
構
，
持
續
討
論
了
將
近
二
十
年
以
後
所
獲
致
的
結
果
。
諸
如
亞
歷
山
大
．
馮
．
洪
堡

︵A
lex

an
d

er
v

o
n

H
u

m
b

o
ld

t

︶
和
威
廉
．
馮
．
洪
堡
︵W

ilh
elm

v
o

n
H

u
m

b
o

ld
t

︶
等
知
名
人

士
，
均
曾
在
討
論
中
起
了
決
定
性
的
作
用
。
現
在
所
著
重
的
，
已
經
不
再
是
啟
蒙
運
動
賦
予
藝
術

的
示
範
性
特
質
，
而
是
要
讓
不
可
重
複
的
體
驗
成
為
靈
感
的
泉
源
。
此
種
觀
點
上
的
轉
變
，
以
新

的
方
式
突
出
了
藝
術
的
美
學
內
涵
，
這
與
藝
術
史
開
始
成
為
一
門
科
學
也
有
著
密
切
的
關
聯
。

一
八
三
○
年
正
式
對
外
開
放
的
﹁
藝
術
博
物
館
﹂
︵K

u
n

stm
u

seu
m

︶
，
首
度
按

照
歷
史
編
年
的
連
貫
方
式
，
陳
列
出
藝
術

品
、
古
典
雕
塑
、
寶
石
、
錢
幣
以
及

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．威廉三世紀念瓷立像〉

高 77公分　柏林工藝美術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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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至
十
八
世
紀
之
間
的
義
大
利
、
荷
蘭
和
德
國
繪
畫
。
這
種
根
據
歷
史
眼
光
來
看
待
藝
術
的
新

做
法
，
以
全
新
的
方
式
將
個
人
創
作
的
短
暫
無
常
呈
現
於
世
人
眼
前
。
其
中
最
主
要
的
目
的
就
是

要
讓
人
們
體
驗
到
，
塵
世
間
唯
有
上
帝
的
創
造
物
才
是
絕
對
的
事
物
。
對
威
廉
．
馮
．
洪
堡
來

說
，
這
種
體
驗
的
最
終
目
的
就
是
要
改
善
國
民
的
道
德
水
準
。
他
將
博
物
館
的
地
位
提
升
為
教
育

場
所
，
人
們
可
在
其
中
感
受
美
好
的
事
物
，
進
而
被
導
引
至
正
途
。
這
棟
﹁
老
博
物
館
﹂
︵D

a
s

A
lte

M
u

seu
m

︶
於
是
成
為
十
九
世
紀
初
期
普
魯
士
全
面
教
育
改
革
工
作
的
新
支
柱
。
經
過
這
番
教

育
改
革
之
後
，
柏
林
一
躍
而
成
為
德
國
的
精
神
中
心
。

﹁
老
博
物
館
﹂
落
成
不
過
十
年
以
後
，
柏
林
又
於
一
八
四
一
年
開
始
規
劃
第
二
座
博
物
館
，
此

即
所
謂
的
﹁
新
博
物
館
﹂
︵N
eu

es
M

u
seu

m

︶
。
這
裡
將
保
管
仍
然
存
放
於
各
個
不
同
王
室
宮
殿
內

的
收
藏
品
，
以
及
因
為
添
購
而
不
斷
增
加
的
新
物
件
。
依
據
當
時
以
歷
史
為
著
眼
點
的
主
流
思

想
，
﹁
新
博
物
館
﹂
︵D

as
N

eu
e

M
u

seu
m

︶
不
再
被
規
劃
為
藝
術
博
物
館
，
而
是
一
座
文
化
史
博

物
館
。
參
觀
者
可
以
在
這
裡
回
顧
過
去
，
藉
此
來
明
瞭
人
類
文
化
發
展
史
的
概
要
。
這
座
建
築
物

毀
於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，
迄
今
尚
未
重
新
開
放
。
當
年
它
是
由
辛
克
爾
的
繼
任
者
，
王
室
建
築
師

腓
特
烈
．
奧
古
斯
特
．
施
蒂
勒
︵F

rie
d

ric
h

A
u

g
u

st
S

tü
ler

︶
作
為
一
個
整
體
藝
術
品
設
計

出
來
的
。
該
館
除
了
按
年
代
順
序
編
排
的
古
希

臘
羅
馬
、
中
世
紀
和
當
代
的
石
膏
雕
塑
作
品
之

外
，
並
收
藏
德
國
的
考
古
發
現
、
埃
及
文
物
，

還
設
有
一
個
民
族
學
研
究
部
門
及
銅
版
畫
收
藏

館
。
現
在
佔
據
核
心
位
置
的
已
非
藝
術
原
作
，

而
是
藝
術
史
的
概
貌
。
至
於
博
物
館
的
展
出
方

式
，
則
是
以
室
內
空
間
設
計
、
牆
上
的
圖
片
以

及
展
品
做
為
共
同
基
礎
。
展
覽
廳
內
的
豐
富
裝

飾
及
牆
上
的
解
說
圖
片
，
皆
遵
循
﹁
惟
有
歷
史

才
合
乎
時
代
要
求
﹂
的
座
右
銘
︵
十
九
世
紀
名

畫
家
考
爾
巴
赫
︵K

a
u

lb
a

c
h

︶
之
說
法
︶
，
藉

以
向
參
觀
者
傳
達
歷
史
的
脈
絡
。
因
為
若
缺
乏

〈鍍金銅框（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．威廉四世瓷版像）〉

105×75公分　柏林工藝美術博物館藏



此
種
認
識
，
似
乎
就
不
可
能
充
分
理
解
展
出
的

物
品
。身

為
該
建
築
計
劃
所
有
人
的
腓
特
烈
．
威

廉
四
世
︵F

ried
rich

W
ilh

elm
IV

.

︶
，
是
一
位

愛
好
文
藝
的
君
主
。
他
從
青
年
時
代
開
始
，
就

以
極
大
的
興
趣
來
研
究
建
築
方
面
的
問
題
。

﹁
新
博
物
館
﹂
是
一
項
宏
偉
計
劃
的
一
部
分
，

國
王
對
此
持
有
自
己
的
想
法
，
並
曾
自
行
繪
製

一
些
草
圖
，
他
的
目
標
是
：
﹁⋯
⋯

要
將
博
物

館
後
側
施
普
雷
河
︵S

p
ree

︶
中
的
小
島
，
改
建

成
藝
術
與
科
學
的
庇
護
所
﹂
。
從
國
王
手
繪
的

草
圖
上
我
們
可
以
看
見
，
在
現
有
的
﹁
老
博
物

館
﹂
後
面
將
另
建
一
座
博
物
館
，
此
即
後
來
的

﹁
新
博
物
館
﹂
。
其
右
側
的
角
落
，
則
有
一
棟
極

為
耀
眼
的
古
希
臘
羅
馬
式
神
殿
建
築
。
依
據
國

王
的
構
想
，
這
裡
將
成
為
各
種
類
別
科
學
的
慶

典
大
廈
。
施
蒂
勒
便
以
此
為
基
礎
，
於
一
八
六

二
年
設
計
出
成
為
博
物
館
島
核
心
建
築
的
﹁
國

家
畫
廊
﹂
︵N

atio
n

alg
alerie

︶
。

十
九
世
紀
中
葉
以
後
，
新
的
社
會
問
題
與

政
治
問
題
層
出
不
窮
，
其
中
包
括
中
產
階
級
與

藝
術
界
人
士
不
斷
提
出
要
求
，
希
望
成
立
一
所

﹁
祖
國
畫
廊
﹂
或
﹁
德
意
志
國
家
畫
廊
﹂
，
使
德

國
當
代
藝
術
在
裡
面
也
能
夠
獲
得
應
享
的
權

利
。
一
八
六
一
年
，
柏
林
總
領
事
尤
艾
興
．
瓦

格
納
︵
註
一
︶
︵Jo

ach
im

H
ein

rich
W

ilh
elm

W
a

g
e

n
e

r

︶
將
其
豐
富
的
當
代
油
畫
收
藏
遺
贈

13
米夏埃爾．卡爾．葛雷格羅維斯　〈但澤的市政廳〉

油畫、畫布，65×72公分　老國家畫廊藏

法朗諮．克呂格　〈威廉王子於畫家陪同下出遊〉

油畫、畫布，31×24公分　老國家畫廊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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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普
魯
士
攝
政
王
威
廉—

—

他
是
罹
患
精
神
疾
病
的
腓
特
烈
．
威
廉
四
世
之
弟
，
即
後
來
的
普
魯

士
國
王
威
廉
一
世
︵W

ilh
elm

I.

︶
。
捐
贈
者
在
遺
囑
中
規
定
，
必
須
為
這
些
油
畫
建
造
一
棟
獨
立

的
大
樓
。
這
個
外
在
的
推
動
力
，
終
於
促
成
了
﹁
國
家
畫
廊
﹂
的
興
建
：
威
廉
一
世
遵
照
瓦
格
納

遺
囑
的
意
願
，
委
託
施
蒂
勒
將
原
先
籌
備
的
科
學
慶
典
大
廈
改
建
成
一
所
當
代
德
國
藝
術
館
。

施
蒂
勒
自
一
八
六
二
年
開
始
規
劃
﹁
當
代
繪
畫
與
雕
塑
國
家
畫
廊
﹂
。
他
去
世
以
後
由
皇
家
建

築
師
斯
特
拉
克
︵S

track

︶
依
其
細
節
繼
續
施
工
，
一
八
七
六
年
修
建
完
成
。
藝
術
與
科
學
的
殿
堂

之
中
於
是
首
度
增
添
了
﹁
國
家
﹂
的
觀
念
。
柏
林
的
博
物
館
原
本
已
經
會
聚
了
全
世
界
文
化
背
景

互
異
的
藝
術
品
，
現
在
也
開
始
納
入
德
國
藝
術
家
的
作
品
。
不
過
若
無
他
人
率
先
做
出
榜
樣
，
仍

然
不
會
有
後
來
的
柏
林
﹁
博
物
館
島
﹂
這
個
奇
蹟
出
現
。
其
中
最
重
大
的
事
件
，
就
是
巴
伐
利
亞

國
王
路
德
維
希
一
世
︵L
u

d
w

ig
I.

︶
將
慕
尼
黑
建
設
成
藝
術
之
都
。
尤
其
假
如
路
德
維
希
一
世
沒

有
進
行
具
有
競
爭
性
的
國
家
專
案
的
話—

—

例
如
雷
根
斯
堡
︵R

e
g

e
n

sb
u

rg

︶
的
﹁
英
靈
殿
﹂

︵W
alh

alla

︶
和
克
爾
海
姆
︵K

elh
eim

︶
的
﹁
解
放
大
廳
﹂
︵B

efreiu
n

g
sh

alle

︶—
—

柏
林
也
就

不
可
能
會
成
立
﹁
國
家
畫
廊
﹂
。

德
意
志
各
邦
國
之
間
的
競
爭
帶
來
了
成
果
豐
碩
的
發
展
。
在
柏
林
﹁
國
家
畫
廊
﹂
這
方
面
，
幾

位
重
要
的
藝
術
史
專
家
先
後
擔
任
其
負
責
人
，
使
之
更
臻
佳
境
。
首
任
館
長
為
馬
克
斯
．
約
爾
丹

︵M
ax

Jo
rd

an

︶
，
然
後
是
瑞
士
貴
族
胡
戈
．
馮
．
楚
迪
︵H

u
g

o
v

o
n

T
sch

u
d

i

︶
，
其
繼
任
人
為
出

身
學
者
家
庭
的
路
德
維
希
．
尤
斯
提
︵L

u
d

w
ig

Ju
sti

︶
，
接
著
是
來
自
慕
尼
黑
藝
術
世
家
的
艾
柏

爾
哈
德
．
漢
夫
史
丹
格
爾
︵E

b
erh

ard
H

an
fstaen

g
l

︶
。
他
們
與
其
他
重
要
的
博
物
館
進
行
交
流—

—

例
如
﹁
漢
堡
藝
術
廳
﹂
、
﹁
德
勒
斯
登
新
大
師
收
藏
館
﹂
、
慕
尼
黑
的
﹁
新
畫
廊
﹂
與
﹁
舊
畫
廊
﹂

等—
—

使
得
柏
林
﹁
國
家
畫
廊
﹂
真
正
成
為
一
座
收
藏
一
八
○
○
年
以
來
的
藝
術
品
之
國
際
性
博

物
館
。在

二
十
世
紀
藝
術
品
方
面
，
由
於
納
粹
政
權
的
藝
術
獨
裁
，
以
及
自
一
九
三
七
年
開
始
採
取
所

謂
反
﹁
墮
落
藝
術
﹂
︵E

n
tartete

K
u

n
st

︶
的
行
動
，
使
得
﹁
國
家
畫
廊
﹂
的
收
藏
品
幾
乎
被
掠
奪

一
空
，
這
是
史
無
前
例
的
國
家
野
蠻
行
為
。
雖
然
後
來
多
方
面
採
取
補
救
措
施
，
包
括
許
多
私
人

的
捐
贈
在
內
，
但
迄
今
仍
然
無
法
重
現
當
年
輝
煌
而
豐
富
的
館
藏
。
十
九
世
紀
的
藏
品
則
幾
乎
全

部
安
然
無
恙
度
過
戰
爭
歲
月
及
戰
後
的
混
亂
。
今
天
它
們
又
被
聚
集
一
處
，
展
出
於
博
物
館
島
上

已
全
面
整
修
過
的
﹁
老
﹂
國
家
畫
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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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國
家
畫
廊
﹂
於
一
八
七

六
年
開
館
之
後
，
各
方
面
的
藏

品
均
目
標
明
確
地
持
續
擴
充
。

其
最
主
要
的
目
的
，
就
是
希
望

與
巴
黎
、
倫
敦
及
維
也
納
的
博

物
館
並
駕
齊
驅
，
同
時
不
落
於

慕
尼
黑
和
德
勒
斯
登
之
後
，
以

符
合
柏
林
的
新
地
位—

—

它
已

經
在
一
八
七
一
年
躍
升
為
德
意

志
帝
國
的
首
都
。
該
計
劃
的
總

負
責
人
是
威
廉
．
馮
．
波
德

︵W
ilh

elm
v

o
n

B
o

d
e

︶
，
他
對
柏
林
各
博
物
館
的
藏
品
特
色
帶
來
了
深
遠
影
響
，
被
時
人
譽

為
德
國
博
物
館
界
的
俾
斯
麥
。
波
德
在
愛
國
的
博
物
館
贊
助
者
資
助
下
，
展
開
了
一
場
遍
及

全
歐
的
採
購
行
動
。
在
繪
畫
與
雕
塑
這
兩
個
主
要
的
領
域
內
，
波
德
偏
好
收
藏
文
藝
復
興
時

期
的
義
大
利
和
十
七
世
紀
荷
蘭
的
藝
術
品
。
由
於
新
購
置
的
藏
品
不
斷
增
加
，
﹁
老
博
物
館
﹂

遲
早
將
面
臨
一
個
問
題
，
即
缺
乏
足
夠
場
地
用
於
展
示
這
麼
多
的
繪
畫
及
雕
塑
作
品
。
博
物

館
島
亟
待
進
行
的
擴
建
工
作
終
於
在
一
九
○
四
年
以
﹁
德
皇
腓
特
烈
博
物
館
﹂
︵K

a
ise

r-

F
ried

rich
-M

u
seu

m
︶
的
形
式
獲
得
實
現—

—

此
機
構
現
在
名
為
﹁
波
德
博
物
館
﹂
︵B

o
d

e-

M
u

seu
m

︶
。

具
有
帝
國
特
色
的
國
家
博
物
館
政
策
，
更
因
為
輸
入
來
自
古
代
東
方
、
古
希
臘
羅
馬
及

伊
斯
蘭
時
代
的
宏
偉
建
築
物
，
而
發
展
到
顛
峰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又
出
現
了
另
外
興
建
博
物
館

的
必
要
性
。
﹁
帕
加
蒙
博
物
館
﹂
︵P

e
rg

a
m

o
n

-M
u

se
u

m

︶
因
而
在
一
九
○
九
年
開
始
動

工
，
但
一
直
要
等
到
一
九
三
○
年
才
大
功
告
成
，
成
為
德
意
志
帝
國
末
期
野
心
勃
勃
的
文
化

政
策
之
見
證
。
這
棟
最
後
設
立
於
博
物
館
島
上
的
建
築
物
，
裡
面
收
藏
了
震
撼
人
心
的
展

品
，
縱
使
其
藏
品
數
量
因
為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而
有
所
減
少
，
仍
然
是
當
時
高
度
發
展
的
科

學
成
就
之
象
徵
。
古
代
遺
址
的
研
究
、
考
古
發
掘
以
及
科
學
考
證
工
作
，
被
看
成
是
﹁
和
平

工
作
﹂
，
為
德
意
志
帝
國
的
榮
譽
做
出
了
貢
獻
。
和
當
初
的
﹁
德
皇
腓
特
烈
博
物
館
﹂
一
樣
，

保羅．克利　〈內光聖徒〉 彩色石版畫

28.6×15.9公分（黑色），31.2×17.5公分（加上彩色）

銅版畫收藏館藏

老國家畫廊



除
了
腓
特
烈
三
世
︵F

ried
rich

III

︶
與
威
廉
二
世
︵W

ilh
elm

II

︶
兩
位
皇
帝
之
外
，
主
要

是
因
為
來
自
經
濟
界
的
贊
助
，
才
使
得
﹁
帕
加
蒙
博
物
館
﹂
之
藏
品
具
有
國
際
性
的
重
要
意

義
。

今
天
，
博
物
館
島
只
是
柏
林
博
物
館
帝
國
的
一
部
分
。
來
自
歐
洲
以
外
地
區
的
藝
術
收

藏
品
迅
速
增
加
，
以
致
有
必
要
成
立
一
所
亞
洲
博
物
館
。
此
項
工
作
於
一
九
一
四
年
按
照
布

魯
諾
．
保
羅
︵B

ru
n

o
P

a
u

l

︶
的
設
計
，
在
柏
林—

達
雷
姆
︵B

e
rlin

-D
a

h
le

m

︶
開
始
進

行
。
當
柏
林
這
座
城
市
於
一
九
四
八
年
一
分
為
二
以
後
，
﹁
達
雷
姆
博
物
館
﹂
變
成
西
柏
林

幾
乎
唯
一
可
用
的
博
物
館
建
築
，
並
被
擴
建
為
一
個
名
聞
國
際
的
博
物
館
綜
合
體
。
一
九
六

○
年
代
接
著
又
在
西
柏
林
的
﹁
動
物
園
﹂
區
︵T

ie
rg

a
rte

n

︶
規
畫
一
個
﹁
文
化
廣
場
﹂

︵K
u

ltu
rfo

ru
m

︶
。
一
九
六
五
至
一
九
六
八
年
間
在
此
完
成
了
第
一
座
博
物
館
大
樓
，
此
即
路

德
維
希
．
密
斯
．
凡
得
．
羅
爾
︵L

u
d

w
ig

M
ies

v
an

d
er

R
o

h
e

︶
所
設
計
的
﹁
新
國
家
畫
廊
﹂

︵N
eu

e
N

atio
n

alg
alerie

︶
。
現
在
這
裡
陳
列
一
九
六
○
至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以
前
的
德
國
和
國

際
現
代
藝
術
精
品
。

﹁

文

化

廣

場

﹂

最

新

完

成

的

建

築

物

是

一

九

九

八

年

開

館

的

﹁

油

畫

館

﹂

︵G
em

äld
eg

alerie

︶
，
暫
時
存
放
曾
經
收
藏
於
﹁
老
博
物
館
﹂
的
古
代
大
師
作
品
。
豐
富
的

著
名
作
品
使
人
可
以
在
此
認
識
從
十
三
世
紀
到
十
八
世
紀
末
的
歐
洲
繪
畫
。
緊
鄰
其
側
的
是

﹁
柏
林
銅
版
畫
收
藏
館
﹂
︵B

erlin
er

K
u

p
ferstich

k
ab

in
ett

︶
，
該
館
的
藏
品
包
羅
萬
象
，
擁

有
從
十
四
世
紀
一
直
到
當
代
的
大
約
六
十
萬
幅
素
描
、
水
彩
畫
、
印
刷
版
畫
和
其
他
作
品
，

與
倫
敦
、
巴
黎
及
維
也
納
同
為
全
球
最
重
要
的
版
畫
收
藏
館
。
在
帝
國
時
代
，
﹁
銅
版
畫
收

藏
館
﹂
也
經
歷
過
大
規
模
採
購
的
階
段
。

文
化
廣
場
的
另
一
部
分
是
﹁
工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﹂
︵K

u
n

stg
ew

erb
em

u
seu

m

︶
，
它
的
起

源
與
柏
林
市
第
一
座
博
物
館—

—
﹁
老
博
物
館
﹂—

—

的
來
龍
去
脈
有
著
明
顯
的
相
似
之

處
。
後
者
籌
畫
時
的
理
念
就
是
，
藉
著
開
放
王
室
藝
術
珍
藏
供
大
眾
參
觀
的
做
法
，
在
普
魯

士
激
勵
出
高
水
準
的
藝
術
創
作
。
﹁
工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﹂
則
奠
基
於
幾
個
世
代
以
來
的
不
斷

嘗
試
，
希
冀
借
助
於
所
蒐
集
的
各
種
範
本
，
來
提
高
手
工
業
的
藝
術
水
準
。
這
些
工
作
起
初

由
藝
術
學
院
負
責
，
後
來
則
由
普
魯
士
﹁
工
商
業
學
院
﹂
︵G

ew
erb

ein
stitu

t

︶
擔
此
重
任
。

有
兩
位
建
築
師
為
這
個
改
革
運
動
帶
來
了
重
大
的
影
響
，
他
們
分
別
是
十
九
世
紀
初
期
的
卡 16

新國家畫廊



爾
．
腓
特
烈
．
辛
克
爾
︵K

arl
F

ried
rich

S
ch

in
k

el

︶
，
以
及
同
世
紀
下
半
葉
的
戈
特
弗
利
．
塞
姆

佩
爾
︵G

o
ttfried

S
em

p
er

︶
。

一
八
五
一
年
舉
辦
於
倫
敦
的
萬
國
博
覽
會
期
間
，
塞
姆
佩
爾
開
始
關
心
手
工
藝
術
方
面
的
問

題
。
第
二
年
他
與
一
些
朋
友
在
倫
敦
創
辦
了
﹁
南
肯
辛
頓
博
物
館
﹂
︵S

o
u

th
K

e
n

sin
g

to
n

M
u

se
u

m

︶—
—

後
來
更
名
為
﹁
維
多
利
亞
和
艾
伯
特
博
物
館
﹂
︵V

ic
to

ria
a

n
d

A
lb

e
rt

M
u

seu
m

︶
。
按
照
這
個
模
式
，
並
在
來
自
英
國
的
普
魯
士
太
子
妃
之
倡
議
下
，
柏
林
於
一
八
六
七

年
繼
維
也
納
之
後
，
成
立
了
歐
洲
第
三
座
工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。
它
起
初
名
為
﹁
德
意
志
柏
林
工
商

業
博
物
館
﹂
︵D

eu
tsch

es
G

ew
erb

e-M
u

seu
m

zu
B

erlin

︶
，
其
下
附
屬
一
所
教
學
機
構
及
一
間
圖

書
館
，
先
是
由
一
個
私
人
協
會
承
辦
，
自
一
八
八
五
年
起
劃
歸
普
魯
士
﹁
王
室
博
物
館
協
會
﹂

︵V
erb

an
d

d
er

K
ö

n
ig

lich
en

M
u

seen

︶
管
轄
。

在
這
段
歷
史
主
義
的
黃
金
時
代
，
該
博
物
館
收
藏
了
來
自
整
部
藝
術
史
的
工
藝
美
術
範
本
，
用

於
輔
助
博
物
館
附
設
學
校
的
實
際
教
學
。
在
設
立
更
多
專
門
的
博
物
館
之
前—

—

諸
如
﹁
伊
斯
蘭

博
物
館
﹂
︵
一
九
○
四
︶
和
﹁
東
亞
博
物
館
﹂
︵
一
九
○
七
年
︶—

—

該
館
的
收
藏
工
作
也
涉
及
歐

洲
以
外
的
藝
術
與
文
化
領
域
。
就
實
際
產
生
的
影
響
而
言
，
博
物
館
的
展
品
反
而
超
過
了
博
物
館

附
設
的
教
學
機
構
。
此
尤
以
當
歐
洲
藝
術
家
接
觸
到
來
自
遠
東
的
藝
術
品
時
為
然
。
例
如
遠
東
的17

法朗茲．馬爾克〈創世紀 Ⅱ.〉 彩色木刻，23.9×20公分

銅版畫收藏館藏

〈波浪紋玻璃容器〉

高12公分，寬約13公分

柏林工藝美術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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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品
在
玻
璃
藝
術
方
面
促
成
了
﹁
新
藝
術
﹂
︵A

rt
N

o
u

v
e

a
u

︶
的
誕
生
。
像
愛
彌
爾
．
加
雷

︵E
m

ile
G

a
llé

︶
即
為
其
中
典
型
的
例
子
。
據
悉
他
就
是
因
為
柏
林
﹁
工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﹂
的
關

係
，
而
率
先
成
為
自
中
國
玻
璃
藝
術
汲
取
靈
感
的
玻
璃
製
造
業
者
。

在
一
八
九
○
年
代
逐
漸
形
成
了
一
種
變
化
，
人
們
開
始
對
﹁
工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﹂
迄
今
一
直
具

有
約
束
力
的
概
念
提
出
質
疑
。
﹁
工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﹂
固
然
可
以
使
人
保
持
對
過
往
成
就
的
記

憶
，
同
時
透
過
展
示
傑
出
作
品
來
制
訂
標
準
，
可
是
它
顯
然
並
無
法
使
藝
術
本
身
獲
得
創
新
。
至

遲
於
一
九
○
六
年
，
當
亨
利
．
凡
得
．
威
爾
德
︵H

en
ry

v
an

d
e

V
eld

e

︶
在
威
瑪
設
立
一
所
新
類

型
的
工
藝
美
術
學
校
時
，
情
況
已
經
變
得
非
常
明
顯
，
那
就
是
應
用
藝
術
方
面
的
教
育
工
作
必
須

全
盤
改
弦
更
張—

—

那
所
學
校
在
一
九
一
九
和
一
九
二
○
年
之
交
脫
胎
成
為
﹁
包
浩
斯
﹂

︵B
au

h
au

s

︶
。
收
藏
機
構
與
教
學
機
構
則
已
經
在
一
九
一
六
年
正
式
徹
底
分
離
。
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引
發
了
革
命
，
導
致
德
皇
威
廉
二
世
退
位
。
戰
後
，
﹁
工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﹂

的
藏
品
被
搬
遷
出
來
，
從
建
築
師
馬
丁
．
格
羅
皮
厄
斯
︵M

artin
G

ro
p

iu
s

︶
建
於
一
八
八
一
年
的

博
物
館
大
樓
移
至
柏
林
市
內
的
皇
宮
，
與
該
處
的
珍
藏
合
併
。
二
者
形
成
一
個
壯
觀
的
綜
合
體
，

展
現
出
歐
洲
從
中
世
紀
以
至
於
十
九
世
紀
的
工
藝
美
術
史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這
座
博
物

〈普魯士露易絲王后側影紋瓷杯與瓷碟〉

柏林工藝美術博物館藏

恩斯特．路德維希．凱爾希納

〈「橋派」藝術家團體在城堡路「阿諾德畫廊」的宣傳看板〉，1910年

木板雕刻，82×59公分　藝術圖書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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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受
到
極
為
嚴
重
的
損
壞
，
許
多
收
藏
設
施
完
全
被
摧
毀
，
倖
存
的
文

物
，
也
因
為
城
市
一
分
為
二
而
遭
拆
散
。
一
九
八
五
年
的
時
候
，
﹁
工
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﹂
遷
入
文
化
廣
場
的
新
大
樓
。
集
中
收
藏
歐
洲
室
內
藝

術

的

第

二

分

館

，

將

在

今

年

遷

入

科

佩

尼

克

宮

︵S
c

h
l

o
s

s

K
ö

p
en

ick

︶
，
這
是
柏
林
在
二
戰
中
倖
存
下
來
的
普
魯
士
宮
殿
之
一
。

一
九
二
四
年
自
﹁
工
藝
美
術
博
物
館
﹂
附
屬
圖
書
館
衍
生
成
為
獨
立
機

構
的
﹁
藝
術
圖
書
館
﹂
︵K

u
n

stb
ib

lio
th

ek

︶
，
也
已
經
在
文
化
廣
場
找

到
了
新
家
。

第
一
所
博
物
館
成
立
一
百
七
十
四
年
以
後
，
﹁
柏
林
國
家
博
物
館
﹂

所
屬
各
博
物
館
迄
今
仍
未
成
為
盡
善
盡
美
的
建
築
群
體
。
它
們
就
像
柏

林
這
座
城
市
一
樣
，
仍
在
持
續
發
展
之
中
，
許
多
細
節
部
分
尚
有
待
完

成
。
因
此
，
柏
林
各
博
物
館
的
歷
史
不
僅
是
一
部
變
化
不
斷
的
收
藏

史
，
更
是
一
部
為
了
維
護
、
更
新
以
及
追
求
建
築
主
體
的
完
美
，
而
從

未
鬆
懈
的
奮
鬥
史
。
經
由
參
加
﹁
德
藝
百
年

﹂
︵A

C
e

n
tu

ry
o

f

G
erm

an
G

en
iu

s

︶
這
項
展
覽
的
一
些
博
物
館
，
即
可
描
繪
出
其
歷
史

演
變
的
梗
概
。
今
天
，
﹁
柏
林
國
家
博
物
館
﹂
仍
然
是
滅
亡
於
一
九
四

七
年
的
普
魯
士
這
個
邦
國
的
國
家
博
物
館
，
這
一
點
人
們
往
往
已
經
不

記
得
了
︵
註
二
︶
。
此
博
物
館
綜
合
體
現
在
由
聯
邦
政
府
及
各
邦
共
同

提
供
經
費
，
有
充
分
的
理
由
被
稱
為
德
國
文
化
聯
邦
主
義
的
旗
艦
。

柏
林
國
家
博
物
館
總
館
長

彼
得—

克
勞
斯
．
舒
斯
特
︵P

eter-K
lau

s
S

ch
u

ster

︶

註
釋

一
、
審
查
委
員
註
：
瓦
格
納
為
愛
好
藝
術
的
柏
林
銀
行
家
，
並
兼
任
瑞
典
與
挪
威
王
國
駐
柏
林

總
領
事
。

二
、
審
查
委
員
註
：
德
國
戰
敗
兩
年
以
後
，
美
、
蘇
、
英
、
法
四
戰
勝
國
於
一
九
四
七
年
宣
佈

解
散
普
魯
士
。

保羅．瓦洛特　〈飯廳及面向花園的房間設計圖〉

鉛筆、蘸水筆、水彩，26×49.5公分　藝術圖書館藏


